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
知识产权确认书
本应征方自愿参加由征集方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征集方”）主办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活动（以下简称“征集活动”），完全同意并接受《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征集公告》（以下简称《征集公告》）和《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应征须知》（以下简称《应征须知》）所规定的内容。并作出如下声明和承诺:

1. 本应征方符合《征集公告》和《应征须知》所规定资格要求，所提交的应征方信息资料都是真实的。

2. 本应征方提交的应征方案是本应征方的原创方案，未抄袭、剽窃、模仿或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3. 本应征方提交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属于受征集方委托创作设计的作品，是根据《征集公告》和《应征须知》要求所设计的应征方案。

4. 本应征方提交的应征方案入围或获奖，征集方享有完全充分和排他的知识产权，有权自行决定对应征方案进行任何形式的发表、使用、修改、授权、许可或保护等活动。本应征方决不自行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对应征方案进行任何形式的发表、使用或开发。

5为确保征集方和应征方的合法权益，本应征方在创作和向征集方提交应征方案过程中，保证对应征方案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期限自开始创作应征方案之日起至征集方公布入围或获奖方案之日止。如应征方违反有关保密规定，致使征集方遭受损害，征集方有权要求赔偿。

　
应征方（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